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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报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本公司”）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与桐庐县医药药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庐药材”）

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编制了本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桐庐药材持有的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桐君堂药业”）49%股权，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融兴华”）出具的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国融兴华评报字[2014]第 040025 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交易

作价为 19,600 万元，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2014 年 8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4 年 8 月 6 日，公司与桐庐药材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盈

利补偿协议》。 

2014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2014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2015 年 1 月 30 日，本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8 号”《关

于核准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吴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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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 2 日，桐君堂 49%股权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桐君

堂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5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15 年 8 月 23 日，公司与桐庐药材签订了《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5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2015 年 10 月，公司将募集资金 11,619.34 万元增资桐君堂用于扩建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分别在郑州和杭州建立煎药配送中心，并在杭州建设饮片物流仓库，

其中 11,56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59.3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二、资产重组时注入的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1、盈利承诺  

根据公司与桐君堂盈利补偿方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桐庐药材承诺，桐

君堂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3,773.02 万元、

4,127.24 万元、4,608.76 万元。其中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超额盈利奖励影响后的净利润。 

2、实际盈利的确定 

承诺期内各年度，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桐

君堂当年承诺净利润数的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桐君

堂当年实现净利润数将根据当年《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盈利补偿 

若桐君堂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桐庐药材应

就净利润差额部分对太龙药业进行盈利补偿。 

桐庐药材可以选择以股份方式或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盈利补偿。承诺期

内，不同年度可以选择不同的补偿方式，但同一年度只能选择股份方式或现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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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当中的一种。 

盈利补偿数额的计算： 

（1）盈利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年度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每股发行

价格）/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金额/

每股发行价格） 

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0）时，按零（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股份不冲回。 

（2）盈利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年度补偿现金金额=年度补偿股份数量×每

股发行价格 

4、减值测试及减值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三个月内，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及确定期末减值额，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前述

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承诺期内桐君堂增资、

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如：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

金），则桐庐药材应对公司进行减值补偿。  

减值补偿数额的计算： 

（1）减值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减值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

/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现金金额/每股发行价格） 

（2）减值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减值补偿现金金额=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股份总数×每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 

5、实现超额盈利的奖励 

如果桐君堂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实现净利润数均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太龙药业

将对桐君堂届时在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励，奖励金额=（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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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现净利润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50%。上述奖励金额在承诺期最后一个

会计年度的公司年报公告后且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

由桐君堂以现金方式支付。具体奖励方案届时由桐君堂董事会制定。 

6、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1,566.25 万元及该募集资金账户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后

产生的利息收入，以增资方式投入桐君堂，用于扩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承诺期

内，将独立核算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如独立核算困难，将合理

划分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入与原有业务收入，并按照收入与成本相关性、配比性

及重要性等原则，合理划分、分配成本、费用，从而确认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益，

并经负责年度审计的会计师确认后，在公司对桐君堂进行各年度净利润考核时，

扣除上述增资款项投入桐君堂后对桐君堂各年度净利润产生的影响。 

三、 本报告编制依据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7 号

令）。  

2、公司与桐庐药材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3、公司与桐庐药材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   

4、公司与桐庐药材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四、 减值测试过程 

1、本公司已聘请国融兴华对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在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估值，并由其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

国融兴华咨报字（2018）第 040013 号《对桐君堂药业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

进行估值项目估值报告》，报告所载“截止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桐君

堂药业有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为 47,432.83 万元”。 

2、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国融兴华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国融兴华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